
泰安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乔建陆———

天天“3 .15”保障消费者权益
本报记者 李兆辉

工商人员现场受理消费者投诉。 本报通讯员 施圣涛 摄

2012 年“ 3 . 15”活

动日主题“消费与安

全”将消费者安全消

费和环境安全结合在

一起，同时，特别注重

弱 势 群 体 的 安 全 权

益。就今年“ 3 . 15 ”主

题，本报采访了泰安

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

乔建陆。

“消费与安全”符合消费者需要
齐鲁晚报：今年 3 . 15 的主题为“消费

与安全”，与往年有什么不同？
今年“消费与安全”年主题是结合消

费者反映的消费领域问题提出的，主要从
产品和服务安全、环境安全等方面维护消
费者权益。

我理解的“消费与安全”，也是消协今
年工作的方向，大致分为四个方面：提高

全市企业消费维权意识，促使其生产安全
产品、提供安全服务；增强生产消费领域
环保意识，保障环境安全；同时，特别注重
保障老人、儿童、农民等弱势群体的安全
权益；动员全市消费者树立良好消费观
念，使消费行为符合安全消费的要求，通
过消费者的选择推动行业规范发展，更好
地保障消费者安全权益。

齐鲁晚报：刚才围绕年主题，您谈到 今年消协的工作方向，能不能谈一下今年

典型案件要让媒体曝光

齐鲁晚报：年年 3 . 15，你认
为它为消费者和企业带来哪些

“实惠”？今年 3 . 15，消协期望或
者预期达到一种什么样的效果？

目标概括起来就一句话：推
动民生经济科学发展

通过今年“ 3 . 15”活动，我们
希望让更多诚实守信企业得到
消费者认识和认可，让他们做大
做强做优，从而实现促进发展和
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双赢。

每年“ 3 . 1 5 ”期间，社会各
界高度关注消费者权益保护工
作的时期，通过开展一些与消
费者近距离、参与性的活动，让
企业认识到自己是保护消费者
权益第一责任人的角色定位，
更加自觉地守法经营，诚信经
营，提供质量更好的产品和服

务，从根本上维护消费者权益。
另外，曝光一批典型案件，

查处一批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
的违法行为，也是今年“ 3 . 1 5 ”
要实现的目标之一。今年消费
者协会将通过加强与新闻媒体
的合作，有意识地曝光典型案
件，让违法分子无处遁形，也帮
助消费者提高识别能力 ;通过
与有关职能部门合作，查处一
批案件，让违法分子名誉扫地、
经济破产，客观上使其不敢继
续分割消费者权益，也能够警
示那些意图侵害消费者权益的
潜在违法分子。泰安市消费者
协 会 连 续 几 年 开 展 的“ 天 天
3 . 1 5 ”活动就取得了明显的成
效，在社会上也引起了较好的
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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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多项举措保障消费者权益

具体要做些什么？
消协今年主要做七项工作，

简言之就是广宣传、化纠纷、测
产品、促合作、曝侵权、奖优秀、
罚“霸王”。

采取多种形式，对年主题
进行广泛宣传，提高社会各界
对消费与安全的认识，引导社
会积极参与年主题活动。积极
处理消费者关于消费安全方面
的投诉，及时化解消费纠纷。加
强与安全有关的商品和服务的
抽检比较试验，对外发布有关
消费安全的消费警示、提示，为
消费者提供安全产品和服务信
息。加强与有关行业协会的沟

通与合作，共同推进对消费者
安全权的保护工作。大力开展
消费维权舆论宣传和监督。建
立与新闻媒体的协调联络长效
机制继续推行新闻披露制度，对
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进
行曝光。针对消费疑点和新兴消
费方式，开展消费体察活动，指
导消费者科学理性消费。结合泰
安实际，选择一批产品质量好、
服务水平高、维权意识强的优秀
企业，建立消费体验基地。围绕
服务行业中的“霸王条款”，开
展消费调查和消费评议活动，
并主动联合和配合有关行政执
法部门开展市场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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